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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度学院科研项目和 

2016 年度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 2015年度学院科研项目和 2016年度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

的组织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结合北京市政府提出农业“调转节”，即调结构转方式、发展高

效节水农业的要求；结合北京市“菜篮子”工程建设；结合专业建设

等要求开展项目研究。 

以目标化、组织化、集约化为总要求，坚持“需求导向、聚焦重

点，突出能力、彰显实效”的原则。注重成果培育，为成果推广、报

奖奠定基础。 

二、申报类型 

1.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基金项目：针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结合

专业特长，进行实用技术研发和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攻关，解决生产

实际中的技术难点和瓶颈问题。 

2.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立足实际调研发现问题，结合专业特

长，研究学院及京郊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各类问题，为实际工作提

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3.博士基金项目：发挥高学历教师的科研作用，结合自己的专业

特长，充分依托其导师所具有的资源优势，研究解决实际中的技术或

经济社会问题。 

4.科研团队合作协同创新项目：以专家教授为核心，发挥团队科

技优势，带动一批中青年教师参与科研活动，形成特色团队，共同解

决京郊及学院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升中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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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激发大学生探索科学、开展创新活动的

热情，培养和锻炼学生科研、创业能力。 

6.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按照市教委的申报要求，根据自身的研

究方向，紧密结合首都功能定位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服务创新；

社科类项目要关注社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服务决策需求，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 

三、申报条件 

1．申报人须为本院在职教职工（不含离退休不足一年人员），具

有专业技术职务（不具有高级专业职务者申请项目，须由两名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其专业技术岗位与申请项目的学

科一致，能够胜任并有完成项目的时间等条件保证。 

2．每个申报人可申报主持项目 1项（有在研或未结项目的除外），

参与项目不得超过 2项，项目组成员中本院人员不得少于 3人。 

3．申请博士基金项目的主持人须具有博士学位证书，并在教学

或教辅岗位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4．大学生项目申报人要求具有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

的能力，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且能保证在毕业前完成项目研究工

作。 

5.申请市教委科技及社科计划一般项目的主持人，须具有中级及

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申请重点项目的主持人，须具有高级以上职称。

其累计主持的市教委项目 3项以下，且完成最近的市教委项目结项时

间须在 2年以上。同时符合市教委科研管理相关规定。 

6.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可直接申报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一

般项目；具有中级或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可申报市教委科技与社科计划

一般项目。市教委科研计划重点项目申报按市教委的要求进行申报。 

四、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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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基金项目：项目研究期限 1-2 年，计划

立项数量 30 项左右，资助额度 3-4 万元，成果要求除最终成果结题

报告外，同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篇（其中 1篇主持人须为第一作者），

以及新技术或新品种或新产品等的示范推广应用情况。 

2．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研究期限 1-2 年，计划立项数

量 10 项（含调研项目）左右，资助额度 2 万元，成果要求除研究报

告外，完成调研报告 1篇，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2篇（其中 1篇主持

人须为第一作者）。 

3．博士基金项目：项目研究期限 1-2 年，计划立项数量 5 项左

右。资助额度科技类 4万元、社科类 2万元，项目须导入专业导师及

其科技研究资源。成果参照上述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基金项目或人文

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要求。 

4．科研团队合作协同创新项目：项目研究期限 1-2 年。科技类

团队合作协同创新项目计划立项数量 5项左右，资助额度 5万元，除

结题报告外，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其它级别

学术论文 2 篇（其中 1 篇团队带头人须为第一作者），以及新技术或

新品种或新产品等的示范推广应用情况；社科类团队合作协同创新项

目计划立项数量 2项左右，资助额度 3万元，项目成果要求除研究报

告外，完成调研报告 1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其它级别专业学术论文 2篇（其中 1篇团队带头人须为第一作者）。 

5.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研究期限 1 年，计划立项数量 20

项左右，资助金额 0.3-0.5万元。 

6.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科技计划一般项目 8 项，资助额度 12

万元左右，成果要求除结题报告（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查新报告）

外，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其中 1篇主持人须

为第一作者），开发新技术（新产品）1 项或引入新品种 1 个，鼓励

积极申报专利；社科计划一般项目 2项，资助额度 4万元，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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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结题报告外，完成调研报告 1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上发表学

术论文 2篇（其中 1篇主持人须为第一作者）。 

五、申报方式 

1.申报人参照项目指南（附件 1）或自行拟定选题，按照申报类

型分别填写申请书（附件 2-附件 6），填写完整后提交纸质版（1份）

和电子版至所在单位。 

2.为充分发挥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本次申报采取由各系

部和分院初审、推荐的方式，即由各系部、分院按照申报原则要求，

结合专业发展需求，对项目进行评审，提出推荐建议并排序；无二级

学术委员会的单位直接报送科研处。所有项目（含市教委科研计划项

目）经学科组评审后最终由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公示无异议后，

分别确定立项院级科研项目及上报市教委科研计划申报项目。 

3.各申报单位于 5 月 20 日前将本部门拟推荐的科研项目申请书

一式一份及相应的汇总表（附件 7、附件 8）加盖公章报送科研处，

过期不再受理；汇总表电子版腾讯通发至科研管理科。 

六、关于申报市教委 2016 年度科研计划重点项目申报的补充说

明 

市教委科技重点项目可自由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申报时间

和要求另行通知）；社科重点项目实行限额申报（附件 9），申报人于

2015年 5月 15日前提交纸质申请书，学院将择优推荐 1项上报市教

委。 

七、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联系人：王秀清、田锦        联系电话：80358899-768 

 

附件： 

附件 1：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2015年度科研计划项目指南 

附件 2：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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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科研团队合作协同创新项目申请书 

附件 4：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请书 

附件 5：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一般项目申请书 

附件 6：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申请书 

附件 7：2015年度拟推荐院级科研项目汇总表 

附件 8：2016年度拟推荐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汇总表 

附件 9：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申报 2016 年度社科计划重点项目的

通知 

 

 

科研处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